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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壹、緒論 

一、辦理緣起 

臺南市安平區公 3-2 北側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(以下簡稱特

文二)，為「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」指定應辦理「整體

規劃分期開發」街廓，惟該街廓之土地所有權人非為單一地主，

欠缺溝通平台、整合不易，難以自行辦理整體規劃，加上各宗土

地開發時程不一，因此劃設迄今仍未進行整體規劃與開發。 

 

特文二街廓土地，均為參與「安平水景公園區段徵收案」後領

回土地，其中古堡段 2004 地號原為由國防部軍備局經管之不適用

營地，依國有財產法第 33 條及第 35 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並

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。是以，基於營改土地資產有效利用與活化，

自民國 103 年委由臺南市都市發展局辦理「臺南市古堡段營改土

地更新規劃招商案」，並於該案針對營改土地座落之特文二街廓

進行整體規劃，亦於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及 10 月 14 日辦理兩次

土地所有權人協調會議，溝通協調特文二街廓整體規劃內容。 

 

鑒於前述緣由，考量土地所有權人彼此間整合之困難度，以及

囿於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之整體規劃規定，以致無法獨立開

發、開發時程延宕等事宜，特以本案說明經前述土地所有權人協

調會議達成共識之整體街廓規劃內容與分期開發計畫，並以營改

土地開發列為第一期，作為特文二土地活化之觸媒，促進安平地

區之觀光產業發展。後續分期開發計畫應依本案整體規劃內容辦

理，惟若有調整修正整體規劃內容之必要時，仍可依循都市計畫

土地使用管制規定，併同後續分期開發計畫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

過修正之。 



2 

二、位置與範圍 

應辦理整體街廓規劃範圍，位於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之

公 3-2 公園用地(歷史水景公園)北側之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，東

臨王城路，北以洲平路為界，西臨安北路 370 巷(詳圖 1)，面積為

7.35 公頃。 

 

圖 1 整體規劃範圍示意圖 

三、土地權屬 

包含安平區古堡段 2000、2004、2005、2006 等 4 筆土地，合

計面積為 73,524.60 m2，其中 2004 地號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管有

之公有地(詳表 1、圖 2 所示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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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土地權屬一覽表 
土地權屬 管理單位 面積(m2) 比例(%) 

公有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,140.49 15.15% 
私有地 何Ｏ廷等5位地主 28,555.94 38.84 

聯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11,038.85 15.01 
臺ＯＯＯ股份有限公司 22,789.32 31.00 

小計 62,384.11 84.85% 
總計 73,524.60 100% 

 

 

圖 2 土地權屬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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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貳、都市計畫概要 

現行都市計畫為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發布實施之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

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，有關土地使用強

度、允許使用項目及整體街廓規劃、分期開發規定如下所述： 

一、土地使用強度 

建蔽率不得超過 60%，容積率不得超過 240%。  

二、允許使用項目 

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允許使用項目如下： 

(一)允許使用項目 

戲院、視聽歌唱場、遊藝場、歌廳、保齡球館及訓練場、攤

販集中場、大型商場(店)或飲食店、證券及期貨業、金融業分支機

構、票券業及信用卡公司、小客車租賃業之停車庫、運輸業停車

場、客運停車站、貨運寄貨站、農業資材、作為銀樓金飾加工業

之工廠、民宿、旅館、國際觀光旅館、遊樂園業、教科文展示場

館、水族館、音樂廳、國際會議中心及其他展示支援設施、藝文

社團、創意及研發機構、育成中心、導覽中心、文化工作室、設

置車站、輪渡站、碼頭、棧橋或曳船相關設施(提供水上觀光遊憩

與遊艇活動之所需)。 

(二)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允許使用項目 

住宅、舞廳(場)、酒家、酒廊、特種咖啡茶室或其他類似之營

業場所、汽車保養所、機車修理業、計程車客運業。 

三、最小基地開發規模 

最小基地開發規模 10,000 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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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整體街廓規劃、分期開發規定 

經指定為「整體街廓規劃、分期開發」地區，其第一期開發計

畫應併同整體規劃、分期內容及必要之分區容積配置規劃，經本

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並備案後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。後續分期

開發計畫應依整體規劃內容辦理。整體規劃、分期內容及分區容

積配置規劃若有調整修正必要時，可併同後續分期開發計畫提

出，其審議核可程序同前。 

五、容積移轉實施地區 

指定為「指定容積接受基地」。 

六、獎勵措施 

(一)容積獎勵 

基地臨接 15 公尺以上計畫道路，面對 5 公頃以上公園，且面

積達 5,000 ㎡以上者，適用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及增設停車空間相關

獎勵規定，其容積獎勵上限以基準容積 0.3 倍為原則。 

(二)更新獎勵 

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者，適用都市更新相關獎勵。 

(三)設置斜屋頂獎勵 

建築物在最頂層設置斜屋頂且其總投影面積為最頂層建築面

積四分之三以上，除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第一項第二款所規

定之屋頂突出物…等不計入容積之面積外，獎勵該層樓斜屋頂投

影面積 20%之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。 

(四)相關規定 

獎勵容積之使用仍應依各分區最大建築高度之規定，未使用

之容積額度得依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辦理移轉，並以一次申請移轉

為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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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民國 103 年發布實施之「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」第 37 條 

都市計畫地區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條之

一規定可移入容積外，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額度規定之累計

上限，不得超過下列規定： 

1.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：建築基地一點五倍

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零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

容積。 
2.前款以外之地區：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法定容積。 

放射性污染建築物及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之拆除重建

依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與本細則第四十三條規

定辦理。 

七、最大建築高度限制 

最大建築高度超過 16 公尺者，需提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。 

八、指定斜屋頂設計之地區 

區內高度五層樓 (含 )以下建築物屋頂除依規定留設之屋頂避

難平台外，應設置斜屋頂，惟合法宗教建築及經都設會審議通過

者不在此限。有關斜屋頂設計規定，請詳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

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之都

市設計管制章節。 

九、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 

審議層級為「都市設計委員會」，並針對人行、自行車及水上

動線系統、建築物色彩基準、指定留設開放空間、照明設計…等

進行相關規範與管制，請詳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

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之都市設計管制章

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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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參、發展目標與策略 

一、發展目標 

由於本整體規劃地區位於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內，周邊人文地

景資源豐富，為臺南市觀光旅遊產業的重點區域。依循現行都市

計畫對於特定文化專用區之機能定義：「特定文化專用區係配合

未來觀光旅遊產業之進駐及特定區之文化休閒主題而劃設，主要

機能包含在地藝文、創意研發之相關活動，以及水岸休閒與遊憩

之複合活動為主，並設定以文化藝術以及休閒遊憩機能之使用開

發為場域特色，涵蓋歷史、漁村與製鹽產業等本土文化主題呈現

之複合式使用分區」，爰此以「藝文創意研發」為發展定位，並

擬定下列目標： 

(一)打造文化創意發展核心 

在臺南縣市合併之後，文化觀光成為大臺南地區產業永續發

展的重要策略；本整體規劃範圍位於臺南地區之緣起地-安平，周

邊人文歷史與自然景觀資源豐富，具有結合歷史、文化及地方產

業資源之潛力，故擬以打造為安平地區之文化創意發展核心。 

(二)塑造「親子玩耍‧駐足拍照」新亮點 

本整體規劃範圍位於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之中心位置，區內

之夕遊出張所與鹽神白沙灘公園，現況已吸引許多人潮，未來開

發將以此為焦點，搭配本案發展構想，擴展為提供遊客拍照及親

子同樂空間，塑造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之新亮點。 

(三)打造生活化與親民化的空間場域 

以「人在草木中，俯拾有景，俯拾有點」為地景設計概念，

並透過低強度使用、有機簇群量體座落穿梭於地景中之型式，打

造生活化與親民化之空間場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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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發展策略 

(一)創造旅行記憶 

經由整體規劃與透過文創、休閒、在地產業之相互結合，提

供多樣化、趣味化的複合式旅遊體驗，塑造安平觀光旅遊空間新

感受，提供消費者獲取不同的特殊旅遊記憶。 

(二)以公有地開發作為啟動引擎 

本整體規劃範圍內之公有土地，將是區內之啟動引擎。首先

由夕遊出張所之人潮引力吸聚人潮，再透過古堡段 2004 地號之開

發，提供如：設計旅館(Design Hotel)或水景觀光國際旅館等使用，

區隔臺南市現有及未來其它地區旅館開發之市場，提升安平地區

觀光產業環境，創造觀光商機。 

(三)營造磁鐵引力地區 

透過古堡段 2004 地號公有地之開發，與其東側夕遊出張所之

鹽產業文化為區內發展主軸，導入文化創意產業，同時透過人行

與自行車動線整合周邊觀光旅遊資源，營造本區成為磁力吸引

點，做為安平觀光旅遊再掀高峰的起點。 

(四)公園化整體規劃 

將特文二街廓視為一座大型公園，除公有地開發建築之核心

量體外，餘以低強度使用取代單一大量體式的商場開發模式，並

以低建蔽率、集中留設開放空間方式，呼應歷史水景公園景觀資

源，塑造優質視覺感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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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肆、整體規劃構想 

一、土地使用構想 

依據未來發展定位、目標與未來活動特性，配合現行都市計畫

特文二之機能定義，規劃各土地活動機能空間如下： 

(一)藝文創意研發空間 

配合都市計畫特文二使用分區所賦予之機能，配置 2 處藝文

創意研發空間，提供在地藝文駐站、提昇技術研發與培育創意文

化基地，並提供文創商店、藝文展演、展示空間、輕食咖啡商店

等活動空間，型塑多樣化的文創場域。 

為增加更新地區場域特色、營造整體空間意象，引進因應當

地環境特色設計的連鎖企業、目前南部地區尚未引進之特色店家

或主題商店，藉以創造消費話題性，做為消費市場區隔，降低同

類競爭。 

(二)藝文廣場空間 

配合特文二使用分區之機能定位，於基地東北側洲平路與王

城路轉角處設置入口藝文廣場空間，提供街頭藝人及假日藝文市

集等活動聚集點。 

(三)古蹟庭園 

結合夕遊出張所及鹽神白沙灘公園，並透過集中留設開放空

間之設計手法，營造大面積綠地遊憩空間，型塑為安平地區之後

花園。 

(四)停車空間 

規劃 2 處停車空間，供做未來開發後引入之人潮使用之公眾

停車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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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土地使用構想示意圖 

二、開放空間構想 

(一)廣場式開放空間 

為營造都市景觀舒適性及轉向引導之作用，現行都市計畫已

指定本街廓 4 處廣場式開放空間；另為整體規劃之視覺引導、入

口意象及遊客聚集場所等考量，本計畫於東南隅之王城路口新增

規範 1 處廣場式開放空間。 

(二)帶狀開放空間 

現行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已規範鄰接洲平路之土地應留設 5 公

尺開放空間，鄰接安平歷史水景公園及夕遊出張所之土地應留設

10 公尺開放空間。另為確保整體規劃後水岸視覺景觀與古蹟保存

區之通透性，本計畫新增規範留設兩條南北向 8 公尺通道。 

帶狀開放空間應予以綠化並配置適宜之街道傢俱，臨歷史水

景公園側之帶狀開放空間部分則應採親水護岸設計，營造親水意

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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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視覺走廊開放空間 

依現行都市計畫都市設計規範，為保留水岸、安平古堡及安

平夕照等視景軸線聚集效果，指定夕遊出張所南側留設視覺走廊

位置。 

三、交通及人行動線構想 

(一)車行動線 

依據現行都市計畫之道路規劃，未來本案將以基地北側之洲

平路為主要車行出入動線。 

(二)人行動線 

為增進水岸活動之親水性與利用性，於本案新增規範留設之

兩條南北向 8 公尺通道及鄰安平歷史水景公園介面，均規劃為人

行徒步區域，除公務車輛通行外，禁止其他各類車輛進入，以塑

造友善的人行空間。 

(三)自行車動線 

沿基地四周規劃自行車動線，並與安平自行車道相互連接，

提供安平輕旅行動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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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開放空間構想示意圖 

 

 

圖 5 交通動線構想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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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伍、容積配置規劃 

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之建蔽率為 60%，容積率為 240%，本案整體規

劃內容符合現行都市計畫規定之使用強度，未進行容積調配之規劃。未來各

宗土地若採分期方式開發，各期建築基地仍應符合建蔽率為 60%，容積率

為 240%之規定，惟因低建蔽率規劃，以致樓高超過現行都市計畫之最大建

築高度 16 公尺限制者，需提送都市設計委員會審議。 

 陸、分期開發計畫與開發辦理原則 

一、分期開發計畫 

由於古堡段 2004 地號(如圖 6)土地權屬屬性為公有土地，肩負

促進地區發展啟動之責，故列為第一期開發，餘依土地所有權人

所需分期開發。 

 

圖 6 特文二街廓分期開發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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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開發辦理原則 

未來各宗建築基地開發，應符合以下原則： 

(一)各宗土地若採分期方式開發，各期建築基地仍應符合現行都市計畫

之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相關規定與劃設精神，提供一定比例之提

昇技術研發或培育創意文化使用空間。 

(二)主要出入口應配置於 A-1-15M(洲平路)側，鄰歷史水景公園側之開

放空間應與水景公園整體規劃設計。 

(三)鄰夕遊出張所側之建築基地，應集中留設開放空間與夕遊出張所之

開放空間相結合。 

(四)非為透天建築物形式者，各棟(幢)建築物間之淨寬應至少 6 公尺(如

圖 7)。 

 

圖 7 各棟(幢)建築物間淨寬示意圖 

(五)臨水景公園之建築基地，應至少留設 10 公尺寬帶狀開放空間，提

供人行與自行車使用。 


